單位代服務使用者管理私人財物指引

1.
中心將會在中心當眼處張貼告示，勸諭服務使用者小心保管私人財物及貴重物品。

2.
一般情況下，中心不代服務使用者保管理私人財物及貴重物品。

3.
如服務使用者有需要把私人財物交中心代為保管，須向當值同工申請，並得中心主任口頭批准，方可接納。

4.
服務使用者須填寫及簽署保管/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同意書(一式2份)

5.
而當值同工亦須填寫保管/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紀錄表，當值同工須當面檢收服務使用者的財物，並簽署及將副本交予服務使用者保存。

6.
同工須將服務使用者之財物妥善擺放在安全的地方。

7.
服務使用者必須於兩個工作天內取回財物。

8
服務使用者取回中心代保管之財物時，必須出示保管/交還服務使用者財物同意書之副本。

9.
同工交還服務使用者代保管之財物，並與服務使用者當面檢收該物件及簽署所需的文件。

10.如於中心範圍內拾得之物品，中心職員須將拾遺日期、時間及物品等有關資料填寫於「拾遺登記及失物認領表格」，並統一安排適當地點存放失物，以待失物者認領。

11. 認領失物者須在「認領表格」內登記身份証號碼及簽收，方可取回失物。

12.如失物為現金或貴重物品，中心須張貼通告及在例會宣佈。逾一月後仍無人認領，中心將送交行政總部處理。

13.如會員身故，中心職員應將其存放於中心之遺物點算及紀錄在「會員遺物登記及家屬認領表格」上，並妥善存放。通知其親友／委託人到中心領取及簽收。逾六涸月後仍無人認領，中心將送交行政總部處理。
